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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能源署

中華民國114年01月01日至114年12月31日

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預算

經費累計表
單位：新臺幣元經資門分列

預    算    數科目

款

應付數(3)

本月實現數

項 目 節 代號及名稱

原預算數

追加(減)數 合計

執行較
分配增減數

(5)=(1)-(2)-(3)-(4)

截至本月止
累計分配數

(1)

截至本月止
累計實現數(2)

第一預備金
備註

(預付款)

第二預備金

經費流用數

預算調整數

保留數(4)

0026000000-1
經濟部主管

04

ˉ0026960000-4
ˉ能源署

800,000,000

0

800,000,000 0 0

00

0

0

0

0

0

06

0

0

ˉˉ5726960200-3
ˉˉ電力系統

82,800,000

0

82,800,000 0 0

00

0

0

0

0

0

01

0

0

ˉˉˉ20
ˉˉˉ業務費

82,800,000

0

82,800,000 0 0

00

0

0

0

0

0 0

0

ˉˉ5726960200-3*
ˉˉ電力系統

717,200,000

0

717,200,000 0 0

00

0

0

0

0

0

01

0

0

ˉˉˉ30
ˉˉˉ設備及投資

717,200,000

0

717,200,000 0 0

00

0

0

0

0

0 0

0

合計 800,000,000

0

800,000,000 0 0

00

0

0

0

0

0 0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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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能源署

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

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預算

平衡表
單位：新臺幣元

科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名　　　　稱 科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名　　　　稱金　　　額 金　　　額

　　　　　　合　　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合　　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

附註：本表無列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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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能源署

中華民國114年01月01日至114年12月31日

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預算

收入支出表
單位：新臺幣元

科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名　　　　稱

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額

本月數 累計數

註：本表無列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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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 以前年度 本年度 合計

建置小型防災

微電網及移動

式微電網貨櫃

等所需經費

717,200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

 註：

累計支用

數占累計

分配數％

累計支用

數占可支

用預算％

執行未達累計分配數80％之

原因及其改進措施

執行未達累計分配數80％之

原因及其改進措施以前年度 本年度

經濟部能源署

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預算

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效分析表

114年度第4期(民國114年1月至12月)

計畫名稱
計畫

總金額

截至本年度

已編列預算

數

本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截至114年

12月底累計

分配數

截至114年12月底累計支用數

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1.所稱「重大計畫」係指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資本支出計畫(包括營建工程、設備採購及資本門補助等)及院列管、部會列管暨自行列管計畫，並請依計畫別逐一填列。 

2.「計畫總金額」欄：係一次性或繼續性計畫總金額。 

  「截至本年度已編列預算數」欄：一次性者填列本年度預算數，繼續性者填列歷年度(含本年度)預算數。 

  「本年度可支用預算數」欄：係以前年度保留數及本年度預算數之合計。 

  「累計分配數」欄：指本年度可支用預算數截至本表填列期之累計分配數。 

  「累計支用數」欄：係累計實現數及預付數之合計。 

3.累計支用數占累計分配數比例未達80％者，應於備註欄詳述落後原因及具體改進措施。 

4.本表係屬季報，編成後，併於會計月報中，循會計月報遞送程序送相關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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